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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改增的改革背景与内容

在我国现行流转税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

两个税种，两者相互补充，平行征收。但由于营业税为价内税，

按营业额全额征收，易导致其在各个流通环节重复征税，加重

企业税负，不利于社会分工。此外，由于两税并存，服务业企业

普遍存在进项无处抵扣而导致增值税实际税负偏高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和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方案》等文件，拉开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

增”）的序幕。

试点行业改革前后的具体使用税率有：

（1）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增值税税率
17%，改革前营业税税率5%）；提供交通运输业服务（增值税税
率11%，改革前营业税税率3%）；提供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
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

物流辅助服务业、鉴证咨询服务（增值税税率6%，改革前营业
税税率5%）。
（2）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增值税税率3%，改革

前营业税税率5%）。
由于港口企业的主要业务均属于营改增的征税对象，营

改增的过程对港口企业有着巨大影响。为能探究营改增的政

策效果，笔者拟从港口企业出发，分析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税

负、财务、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提出

一些建议。

二、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税负影响

港口企业主要提供货物的装卸、理货、仓储、运输等服务

以及延伸的物流辅助服务。营改增后各项服务的税率变化如

下：装卸业务原营业税税率为3%，改征增值税后的税率为6%；
仓储业务由5%改为6%；理货业务由3%改为11%；运输业务则
由3%改为11%。

由于营业税是价内税，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从而抵减一

部分所得税；增值税是价外税，不能在所得税前列支，不可以

抵减所得税。因此相比之下，改征增值税减少了企业收入的抵

减项目而增加了所得税负。而实际增值税税负水平将取决于

增值税税率的高低及可抵扣成本在应税营业额中所占比例及

进项抵扣税率。对于可抵扣项目较少，或者进项抵扣税率低于

销项税率的企业而言，其实际增值税税负很可能高于原实际

营业税税负。

港口企业资产的主要特征是：不存在抵扣条件的资本化

利息、非流动资产如码头、堆场、土地使用权等比重大，而允许

抵扣的燃料、水电、材料、设备修理修配以及备品备件等项目

比重小。同时，港口属于先期投入巨大的行业，初建时包括码

头的基础建设、作业设备的购买等项目，其成本都是以亿元为

单位的；投入使用后，使用期限非常长，短期内更新的可能性

及比例都非常小。而存量固定资产按照营改增政策要求目前

是不能抵扣的，因此实际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港口企业

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无论是理货业务、代理业务还是装

卸业务，人力成本占营运成本的比重相对比较高，而职工薪酬

却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也会造成港口企业税负增加。此

外，仓储服务也是港口企业提供的主要服务之一，其经营模式

大多为租赁业主的房产后再对外出租以赚取利润，租赁费往

往占据该业务成本的50%以上。而此次改革只涉及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不动产租赁没有进项抵扣。这意味着港口企业提供

仓储服务要多缴1%的税却没有进项来减轻税负。
由以上分析可知，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税务有着巨大影

响，它普遍存在着销项税额单方面增加而抵扣环节却没有相

应完善的缺陷。

以厦门港务为例，经测算，只有当可抵扣成本大于营业收

入的18.61%，即当外购燃材料和修理修配劳务及购置机器设
备等动产大于营业收入的18.61%时，才会实现税负降低；反之
上升。具体测算如下：

港口企业的“营改增”政策效果

吴绍寅

渊厦门大学会计系 厦门 351000冤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旨在消除服务业流通领域的重复纳税问题。但具体到不同行

业，由于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该政策的现时效应，尤其是在政策过渡阶段，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我国的港口企业为切入

点，探析“营改增”在港口企业的税负、财务、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政策效果，并对如何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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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行业来看，这种进项抵扣不足导致税负上升的情

况普遍存在。此前唯一的试点港口企业———上港集团，尽管可

以沿用洋山港保税区的免征营业税优惠政策，并且免税业务

占其收入的90%，在这样的情况下，集团整体税负仍是略有增
加，集团下的50多家单位税负则有增有减；若没有洋山税收优
惠政策，营改增后集团税负增加明显。这样的结果显然和改革

降低税负的初衷不符。这主要是因为港口企业原本多处在生

产链的上游，重复征税的现象并不明显，所以仅就征收营业税

来看，税负相较其他服务行业而言尚属正常水平。但是在改征

增值税之后，税率上升而行业特征导致抵扣不足，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反而税负加重。

三、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财务影响

1. 营业收入方面：现行港口业务指导价格是由国家制定
和颁布的，各港口企业的收费均以此为基准。营改增之后，国

家对相应的业务指导价格还未作出调整，港口企业仍按此指

导价格作为定价标杆，会造成税基被高估，增值税负增加；由

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所以企业在定价时要考虑所收价款是否

为含税价。如果是含税价，那么还要对价款进行还原，即计税

价格为收费标准/（1+增值税税率）。这就意味着企业要牺牲
一部分的营业收入作为增值税的销项税额。由于港口业务竞

争激烈，企业的定价话语权并不高，无法轻易抬价，即无法通

过提高收费来弥补收入的减少。

2. 成本费用方面：港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
（一个300米集装箱专用泊位，包括水工基建、设备、土地、堆场
及配套设施等往往需要10亿元左右）。在营改增之前，这些用
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自制或外购的固定资产是没有进项税

额而计入固定资产初始成本的。港口企业在定价时通常需要

考虑补偿这部分固定成本。前文已经述及，港口业务的指导价

格由政府统一制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业务竞争激烈，港

口企业的业务收费大多低于指导价格。在此种情况下，大额的

折旧费用无疑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对于这部分在现

行消费型增值税制下本应抵扣的成本加成导致虚高的定价，

在改征增值税之后将不合理地增加企业的销项税额，同时增

加由增值税为计税基础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费用。当然，

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外购燃材料、机器设备和机械修理等费用

所含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日常

经营成本。

此外，对港口企业而言，营业税往往占到营业税金及附

加的绝大部分（以厦门港务为例，2011年财报显示这个比例
达到78.96%，其中营业税36 545 565.21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46 285 318.14元）。因此营业税取消之后，作为企业一项成本
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会大幅减少。

3. 现金流量方面：营改增之前，营业税计入企业固定资
产的初始成本，列支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中，是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组成部

分；改征增值税之后，购买固定资产而获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则是“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的子项，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组成部分。相关税费从投资活动转移到经营活动，对于以现金

流量评价港口企业经营成果的财务指标将会产生较大的影

响。由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在改革后是可以抵扣的，这将刺激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放大前述影响。

此外，由于服务业本身性质所致，在港口企业的实际业务

中，代收代付的情况极为普遍，其中尤以港口代理业务最为典

型：港口企业通常在接受委托时按照实际业务结算的价款开具

增值税发票，但是在执行委托业务的时候却因为结算的原因

很难从第三方立刻收到所有的增值税发票，即两个环节的结

算时点存在差异。而增值税按照要求是按开出的发票缴税，并

且凭票抵扣。这就导致港口企业不得不在当期支付一笔实际

上不应由其承担的税金，企业通常将其视为一种递延收益处

理，但这部分现金流出的确会影响港口企业的日常资金周转。

四、营改增对港口企业的竞争力影响

航运业所使用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长，如一艘船的法定

折旧年限为十年，因此其更新换代的周期至少在十年以上。而

财政部此次营改增的假设是固定资产更新周期为3 耀 5年，对
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抵扣并不溯及以往，因此企业无法在后

期摊薄当初的成本。而国外的增值税大多在上世纪70年代便
开始推行，涵盖的征税范围更为全面，即外国企业当初购入航

运业务设施所支付的成本是不含增值税的。这意味着，与外国

企业相比，我国的航运企业在未来至少十年的竞争中都需要

缴纳税率更高的增值税，没有成本优势，极大地削弱了国内企

业的竞争力。

在营改增之前，企业为了减少流通环节以避免重复征

税，并购了许多上游提供辅助服务的企业。复杂的业务对集团

的协同管理的要求更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企业的资源。

改征增值税之后，这种重复征税的情况不复存在，企业就可以

分割出部分业务，如物流业务。这有利于第三方物流的发展，

促进相关服务有更为细致化的分工，使港口企业获得更好的

支持，提高其提供的主营服务的效率。而当企业分割出这些辅

主营业务项目

码头业务

代理劳务

拖轮助靠业务

理货业务

物流延伸服务及其他

运输劳务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344 319 484.34
189 680 647.22
220 652 873.01
63 312 489.81
5 554 822.27

128 050 537.46
951 570 854.11

估算销项税额

20 659 169.06
11 380 838.83
13 239 172.38

6 964 373
333 289.34

14 085 559.12
66 662 402.61

改革前营业
税额

36 545 565.21

估算改革后
销项税额

66 662 402.61

改革税负
平衡点进
项税额

26 951 212.91

外购燃材
料等可抵
扣成本

158 536 546.5

可抵扣成
本占营业
收入比重

16.67%

金额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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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业务之后，又可以集中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强港口基础

建设，进行区域港口资源整合，以更好的硬件设备去吸引更多

的业务量。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确实可以为企业发展核心

竞争力提供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占据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为我

国港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加砝码。但是从对竞争力有直接

影响的成本来看，我国企业由于存量资产的进项税额无法抵

扣使得在成本上始终不占优势。无论现时的政策如何调整，历

史原因所带来的影响若不加以肃清，我国的港口企业始终无

法以一个更健康的姿态应对国际竞争。

五、营改增政策效果评价与建议

从营改增政策实施效果来看，该税制设计总体还是比较

合理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利于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

题，并最终减轻企业税负。但从短期来看，该方案仍太过粗糙，

并未认真识别不同行业的特征从而区别对待。这导致有些行

业确实受益，有些行业的税负却不降反升。正如前文所分析

的，港口企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大量存

量固定资产的存在，增加了处于相对成熟阶段的港口企业的

税负，蚕食企业持续发展的资金源泉；在人力成本不断攀升

的今天，人工成本却无法抵扣将进一步压缩企业的盈利水

平。总的来说，企业税负增加，进而无论是在企业财务、运营竞

争力方面都带来连锁反应，形势不容乐观。港口企业是交通运

输业和物流辅助服务业综合的一个行业，所以透过港口企业

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次改革试点方案并不完善。因此

需要政府在过渡时期给予相关企业一些扶持，并且有针对性

地完善改革方案。笔者试从长短期分阶段对改革方案提出一

些建议。

首先就短期内而言，即在政策过渡期内，地方政府如何采

取有效的财政补助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是营改增平稳实施

的关键。根据目前各试点地区政府所公布的改革方案来看，主

要做法是当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税负累计达到一定金额的时

候，由财政部门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年底再进行清算。在

具体操作过程中，如何确定补贴标准应依据当地财政承担能

力而定；而在设定补贴门槛之后，如何避免财政补贴过多地向

大企业倾斜，造成补贴不公平的情况产生则要求各地方政府

依据“重要性原则”，只有当营改增影响的实际税负水平确有

增加，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时才进行财政扶持。具体来

说，要求财税部门收集申报企业“按试点政策规定计算缴纳的

增值税”、“按原营业税规定计算缴纳的营业税”和“上年同期

营业税”等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同期比较，确定企业税

负增加是由于税制结构变化还是由于企业本身业务增长导致

的。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税负变化可能不是一两个月的事，也

许只是业务原因本月进项较少，导致税负急剧上升。因此除了

按年度清算之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采取政策期满后统一清算

的方法，避免企业进行纳税筹划，骗取财政补贴。此外还需

要考虑的是原营业税优惠政策的衔接问题，即原优惠政策是

否适用于改征增值税之后的应税劳务，这些都需要政府加以

明确。

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前文已经多次提

到，进项抵扣不足是企业税负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

增值税抵扣链条，实行一个完整的消费型增值税政策是进一

步改革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考虑：

其一，适当增加进项税额抵扣项目，对于港口企业而言，

人力成本、房屋租金等占到企业经营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应将

这些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而在实务应用中，对于那些经常会

碰到的供应商不愿意提供或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困难的支

出，如燃油消耗、修理费等，可以按照行业平均水平测算应抵

减比例。

其二，存量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对于折旧费用直接

计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固定资产，对其进项税额可以进行

一定比例的抵扣，以使旧固定资产的成本水平与新购固定资

产的成本水平基本一致，保证港口企业的竞争力。至于如何抵

扣存量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笔者认为主

要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年折旧额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间内

分次申报抵扣，二是按照固定资产的重置成本一次性申报抵

扣。考虑到这部分税额金额巨大，会对地方财政产生较大影

响。所以如何选择适当的抵扣方法，不仅要看申报企业的实际

情况，还要考虑地方财政状况，通过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协

调，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同时在过渡期之后，还应该对服务业

的增值税税率进一步细分，适当降低港口服务的增值税税率，

保证港口企业的盈利水平。

另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虽然过渡期间由营业税改征的

增值税归地方所有，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营业税属地方税收，

而增值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按75颐25的比例共享，随着增值税改
革从转型到扩围的推进，不仅是税种合并的问题，同时还包含

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再划分的问题。如果不理顺这个关系，

将会极大地挫伤地方政府扶持和补贴改革企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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